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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ZD56-2019-0001 

鄞综执〔2019〕33 号 

  

    第一条 为鼓励和引导不良信息主体主动改正违法失信行

为，消除社会不良影响，提升自身信用水平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

会环境，根据《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》和《浙江省公共

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不良信息主体在鄞州区行政区域内被我局予以行政

处罚且记入省级公共信用档案的不良信息的依申请信用修复活

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    第三条 本局行政处罚信息纳入依申请信用修复的必备条

件： 

    （一）行政处罚决定明确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已经主动履行完

毕，社会不良影响基本消除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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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不良信息自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起至申请修复之日的公

示期限应满 2年； 

（三）自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起至申请信用修复期间未产生新

的记入信用档案的同类不良信息； 

（四）被行政处罚的不良信息主体应当作出信用承诺；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  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，原则上不纳入依申请信用

修复范围： 

    （一）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，社会影响恶劣的； 

    （二）对公民罚款 5000 元以上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罚款 5

万元以上的案件； 

    （三）对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（建筑面积达 2000 平方米以

上）处以限期拆除、没收决定的案件； 

    （四）一年内被我局重复处罚的同类违法行为； 

    （五）发生严重阻碍执法、暴力抗法情形的； 

（六）其他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不纳入依申请信用修复

范围的 。 

第五条 不良信息主体应当向法制案审科提出信用修复申

请。法制案审科报请分管领导审核决定，特殊情形由局长办公会

议决定。（表式见附件 1） 

第六条 不良信息主体申请信用修复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信用修复申请表（表式见附件 2）； 

（二）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件（营业执照副本、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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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等）的原件及复印件、经办人授权委托材料证明，以及本

办法第三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四）项规定行为的相关佐证材料。 

第七条 法制案审科对不良信息主体提交的信用修复申请材

料进行检查。提交的材料不齐备的，应当在 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

告知不良信息主体补全材料。 

第八条 法制案审科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，对不良信息主体

提交的完整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予以核对。对于不符合信用修

复条件的，不予信用修复，并书面告知理由（表式见附件 4）。

对于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，确认信用修复，并在部门门户网站进

行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5个工作日。 

第九条 公示期间无异议的，法制案审科制作信用修复确认

通知书（表式见附件 3），分别报送省或设区市公共信用工作机

构，同时告知不良信息主体。 

第十条 不良信息主体对不予信用修复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

到不予信用修复告知书 5 个工作日内，向鄞州区人民政府或宁波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出异议申请。 

利害关系人对信用修复确认有异议的，可以直接向我局提出

异议申请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 

  

宁波市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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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1 

不良信息主体名称 （填写：法人单位名称或自然人姓名） 

申请

修复

的不

良信

息内

容 

认定的不良信

息的文书文号 
 

不良信息内容

描述 

 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，因****行为被处以***处罚等。 

（可提供页面打印件或复印件） 

申请

信用

修复

或不

予信

用修

复的

理由 

根据《鄞州综

合行政执法局

行政处罚不良

信息信用修复

管理暂行办法 

》第三条、第

四条的内容选

择（请在□上

打√） 

符合第三条规定，可以信用修复：符合□；不符合□。 

 

符合第四条规定，不予信用修复：不符合□；符合□，具体

内容： 

法制案审科审

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局分管领导意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局长办公会议

讨论决定（特

殊情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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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不良

信息

主体

基本

情况 

名称 （填写：法人单位名称或自然人姓名） 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
（填写：自然人填写身份证） 

联系电话  

申请

修复

的不

良信

息内

容 

认定的不良信

息的文书文号 
 

认定不良信息的

单位名称 
 

不良信息内容

描述 

 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，因****行为被处以***处罚等。 

（可提供页面打印件或复印件） 

 

申请

信用

修复

的理

由 

符合《浙江省

公共信用修复

管理暂行办

法》第二章规

定条件（请在

□上打√） 

第五条规定：符合□，不符合□。 

第六条规定：符合□，不符合□。 

 

 

本单位（本人）声明，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。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（自然人）签字（盖章） 

 

申请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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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公共

信用

信息

提供

单位

基本

情况 

作出不良信息认

定的公共信用信

息提供单位名称 

 经办部门  

经办人  联系方式  

申请

修复

的不

良信

息 

不良信息主体 

名称 
 
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（自然人填写

身份证号） 

 

法定代表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

申请修复的不良

信息的文书文号 
 

不良信息内容  

公 共

信 用

信 息

提 供

单 位

意见 

修复条件认定情

况 

经核实，不良信息主体已履行法定责任和义务，社会不良影响

基本消除。 

至申请日，不良信息已披露×年×个月，期间未产生新的记入信

用档案的同类不良信息。 

修复处理意见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

 

年月日 

注：此表一式二份，报省或设区市公共信用工作机构，送申请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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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 

 

  

编号：   

  

： 

我局（厅/委）于年月日收到你（单位）提交的申请，经审查，不符

合《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决定不予信用修复。 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不予信用修复告知书 5 个工作日内，向

提出异议申请。 

  

  

  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  

 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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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      2019年 4月 15日印发 


